评估费收费说明

天津百合湾建设有限公司：

根据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的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京价（房）字[1997]第398号）规定，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，标准如下：

档次    标的总额（万元）   累进计费率（‰）   累进收费（万元）

1       100以下（含100）        5               0.5

2       101——1000              2.5             2.75

3       1001——2000             1.5             4.25

4       2001——5000             0.8             6.65

5       5001——8000             0.4             7.85

6       8001——10000            0.2             8.25

7       10000以上                0.1             
本次“天津市静海区（原静海县）团泊新城东区仁爱东道西侧1202231112030290000、1202231112020330000号共计2宗住宅、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”评估标的额及应收评估费用收费总额如下：

	宗地编号
	评估值（万元）
	标准收费（元）

	1202231112030290000
	236354
	308854

	1202231112020330000
	
	

	合计
	308854


2017年该项目评估标的额及应收评估费用收费总额如下：

	宗地编号
	评估值（万元）
	标准收费（元）

	1202231112030290000
	320162
	392662

	1202231112020330000
	
	

	合计
	392662


考虑到贵公司要求放款后支付相应评估费用，本公司并未收取2017年该项目相应评估费。本次评估收费共计为308854元，本着互惠互利、友好合作原则，本次评估收费给予大幅优惠，实际收费金额为：12万元，即实收评估费为壹拾贰万元整人民币。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.11.2
